
附件 

「公視+營運績效調查與使用者巨量數據分析」研究案 

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 

一、 評選項目及配分 

1  投標廠商對本案計畫之瞭解與組織、規劃及執行：（本項權重小計：20%） 

 調查架構 

 調查內容與執行步驟 

 文獻探討 

2  研究設計：（本項權重小計：40%） 

 研究方法 

 研究規劃（含量化問卷調查之初步問卷、焦點團體座談執行規劃、巨

量資料分析處理方式等） 

3  廠商相關經驗與實績：（本項權重小計：30%） 

 分工及人力配置（量化調查、質化研究、總結報告之撰寫） 

 研究團隊（研究調查小組組成、人員學經歷、相關工作經驗，以及實

際參與本案的顧問群） 

 計畫管控及執行能力 

 調查研究實績 

4  簡報與詢答：（本項權重小計：10%） 

 簡報內容 

 答詢內容 

 



附件 

二、 評審標準 

1  全部評選項目合計總分為一百分。各廠商其平均總分七十分（含）以上者為

合格廠商，低於七十分者為不合格廠商。不合格者不得作為最有利標。 

2 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

數高低轉換為序位，得分最高者序位第一。前項評選委員各評審項目之分項

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應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高低（最低者

最優），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，評定各廠商優勝序位名次，再行簽報本

會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以核定各廠商優勝序位名次。 

3 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，將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

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。得分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 

 


